临府字〔2018〕1号

临塘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临塘乡畜禽养殖场新建（扩建）申报、审批程序的通知
各村委会、乡属各单位：
为了促进我乡畜牧业健康养殖，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江西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05号）及《龙南县畜禽养殖区划定方案》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临塘乡畜禽养殖场新建（扩建）申报、审批程序。

选址原则

根据《龙南县畜禽养殖区划定方案》，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必须在可养区内，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服从我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养殖规划，履行按规定审批手续。所有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一律禁止新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限养区原有的养殖场经县动物防疫部门和环保部门排污设施验收不达标的，给予关停。
临塘乡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区域

全乡圩镇的规划区、建成区等人口集中区、居民房前屋后区域。

临塘乡饮水水源保护区：塘口村茶坑小组、西坑村俄井小组及各村生活饮水水源点周边及上游集雨区。

全乡河道两边100米范围内。

虔心小镇旅游公路两边及景点可视范围内。

主要交通干线两侧范围：105国道干线外延1000米范围内。

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需特殊保护的区域。

临塘乡畜禽养殖限养区的划定区域

禁养区范围外500米之内的区域

居民区及公共建筑群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500米范围内。

村庄人口聚集范围外延500米范围内的区域。

集镇规划区和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公共场所范围外延500米内区域。

饮用水源保护区、规划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区，旅游景区外延1000米范围内区域。

根据圩镇发展规划和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应当限制养殖的区域。

临塘乡畜禽养殖可养区的划定区域
除上述规定的禁养区、限养区以外的区域，原则上作为畜禽养殖可养区的区域。

建场申报和审批程序

第一步，畜禽养殖户选址后先向村委会提交书面申请报告。

第二步，由申请人、乡国土部门、乡规划部门、乡动物防疫部门进行实地勘察，确定是否属可养区，出具预审意见。占用林地的还需向乡林业部门申请报批。

第三步，向县环保部门申请建设项目环保评估，根据环评确定建场规模。

第四步，向乡国土部门申请报批，经所在村村民小组讨论签字、公示、村委会审核盖章，然后由国土部门办理用地许可证。

第五步，严格按照动物防疫部门的要求施工：实施“雨污分离”，建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酸化池、沼气池、沉淀池、氧化塘等污染物处理设施。

第六步，申请环保部门对环保设施进行竣工验收。

第七步，报县畜牧兽医局备案，然后申请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相关要求

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养殖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江西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江西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及相关动物防疫、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各部门应严格按审批程序审批。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措施及畜禽排污物综合利用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并符合动物防疫条件。

对未批先建、偷建的行为，将强制拆除，并严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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